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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環境保護局主管 

1.嘉義縣環境污染防制（治）基金 

嘉義縣政府為防制（治）空氣與各類水體污染，以提升環境與生活品質，依據空氣污染防

制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規定，設置嘉義縣環境污染防制（治）基金。該基金 113 年度各項業務

計畫及預算之執行等，經予書面審核，茲將審核結果說明如次： 

（1）業務計畫實施情形之查核 

該基金主要業務係推動空氣污染防制、水污染防治等。113 年度業務計畫 3 項，實施結果，

實際數較原預計增加者 1項，減少者 2項，其執行情形列表如次： 

項 目 單位 預 計 數 實 際 數 
比 較 增 減 

增 減 數 ％ 原 因 

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計 畫 千元 232,077 209,816 - 22,260 - 9.59 主要係補助新增或擴充電動車公共能源補

充設施場域計畫尚在執行中。 

水 污 染 防 治 計 畫 千元 5,366 4,710 - 655 - 12.22 主要係各項費用撙節支用及標案結餘。  

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千元 2,318 30,795 28,477 1,228.55 主要係以前年度保留數柴油車動力計排煙

檢測站興建工程之執行數。 

（2）預算執行情形之審核 

113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，審定本期賸餘 452 萬餘元，與預算短絀 3,089 萬元，相距 3,541

萬餘元，主要係營建工地空氣污染防制費、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及水污染防治費等收

入較預計增加所致。 

（3）餘絀之審定 

113 年度決算經嘉義縣政府核定賸餘 4,527,900 元，經核尚無不合，予以照數審定。 

（4）現金流量之查核 

113 年度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4 億 9,267 萬餘元，經業務、投資及籌資活動結果，現金及約

當現金淨增 887 萬餘元，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5億 155 萬餘元。 

茲將該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之審定，暨餘絀審定後現金流量及資產負債狀況，分別列表如次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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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環境污染防制（治）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表 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度 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

比 較 增 減 

金 額 ％ 

基 金 來 源 208,871,000 249,850,938 － 249,850,938 40,979,938 19.62 

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73,276,000 206,132,702 － 206,132,702 32,856,702 18.96 

財 產 收 入 385,000 3,513,224 － 3,513,224 3,128,224 812.53 

政 府 撥 入 收 入 34,110,000 34,995,448 － 34,995,448 885,448 2.60 

其 他 收 入 1,100,000 5,209,564 － 5,209,564 4,109,564 373.60 

基 金 用 途 239,761,000 245,323,038 － 245,323,038 5,562,038 2.32 

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232,077,000 209,816,879 － 209,816,879 - 22,260,121 - 9.59 

水 污 染 防 治 計 畫 5,366,000 4,710,415 － 4,710,415 - 655,585 - 12.22 

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2,318,000 30,795,744 － 30,795,744 28,477,744 1,228.55 

本 期 賸 餘 ﹙ 短 絀 ﹚ - 30,890,000 4,527,900 － 4,527,900 35,417,900 -- 

期 初 基 金 餘 額 399,831,000 492,561,598 － 492,561,598 92,730,598 23.19 

期 末 基 金 餘 額 368,941,000 497,089,498 － 497,089,498 128,148,498 34.73 

註：本表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審定數 30,795,744 元，包含 113 年度報准先行辦理數之執行數 348,173 元、以
前年度保留數之執行數 29,902,841 元。 

 
嘉義縣環境污染防制（治）基金餘絀審定後現金流量表 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度 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目 決 算 數 

業 務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

本 期 賸 餘 ﹙ 短 絀 ﹚ 29,712,933 

調 整 非 現 金 項 目 9,600,348 

業 務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﹙ 流 出 ﹚ 39,313,281 

投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

增加固定資產、遞耗資產、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- 30,795,744 

投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﹙ 流 出 ﹚ - 30,795,744 

籌 資 活 動 之 現 金 流 量  

增 加 短 期 債 務 及 其 他 負 債 355,016 

籌 資 活 動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﹙ 流 出 ﹚ 355,016 

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之 淨 增 ﹙ 淨 減 ﹚ 8,872,553 

期 初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492,679,999 

期 末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501,552,552 

註：1.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，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。 
2.本表「調整非現金項目」欄所列，包括折舊、折耗及攤銷、處理資產損失（利益）、流動資產淨減（淨增）
及流動負債淨增（淨減）。 

3.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 29 條後，平衡表已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，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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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環境污染防制（治）基金餘絀審定後平衡表 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科 目 
1 1 3 年  1 2  月  3 1  日 1 1 2 年  1 2  月  3 1  日 比 較 增 減 

金 額 ％ 金 額 ％ 金 額 ％ 

資 產 581,028,125 100.00 567,489,362 100.00 13,538,763 2.39 

流 動 資 產 523,102,868 90.03 534,980,744 94.27 - 11,877,876 - 2.22 

現 金 501,552,552 86.32 492,679,999 86.82 8,872,553 1.80 

應 收 款 項 21,129,710 3.64 42,168,745 7.43 - 21,039,035 - 49.89 

預 付 款 項 420,606 0.07 132,000 0.02 288,606 218.64 

長期貸墊款及準備金 4,078,588 0.70 3,846,982 0.68 231,606 6.02 

準 備 金 4,078,588 0.70 3,846,982 0.68 231,606 6.02 

固 定 資 產 52,862,607 9.10 28,284,020 4.98 24,578,587 86.90 

土 地 4,637,100 0.80 4,637,100 0.82 － － 

土 地 改 良 物 57,230 0.01 57,230 0.01 － － 

房屋建築及設備 118,100 0.02 136,700 0.02 - 18,600 - 13.61 

機 械 及 設 備 6,210,588 1.07 8,839,894 1.56 - 2,629,306 - 29.74 

交通及運輸設備 694,085 0.12 846,607 0.15 - 152,522 - 18.02 

雜 項 設 備 3,158,991 0.54 4,491,817 0.79 - 1,332,826 - 29.67 

購建中固定資產 37,986,513 6.54 9,274,672 1.63 28,711,841 309.57 

無 形 資 產 984,062 0.17 377,616 0.07 606,446 160.60 

無 形 資 產 984,062 0.17 377,616 0.07 606,446 160.60 

合 計 581,028,125 100.00 567,489,362 100.00 13,538,763 2.39 

負 債 30,091,958 5.18 46,266,128 8.15 - 16,174,170 - 34.96 

流 動 負 債 21,821,946 3.76 38,582,738 6.80 - 16,760,792 - 43.44 

應 付 款 項 21,821,946 3.76 38,582,738 6.80 - 16,760,792 - 43.44 

其 他 負 債 8,270,012 1.42 7,683,390 1.35 586,622 7.63 

什 項 負 債 8,270,012 1.42 7,683,390 1.35 586,622 7.63 

淨 資 產 550,936,167 94.82 521,223,234 91.85 29,712,933 5.70 

淨 資 產 550,936,167 94.82 521,223,234 91.85 29,712,933 5.70 

淨 資 產 550,936,167 94.82 521,223,234 91.85 29,712,933 5.70 

合 計 581,028,125 100.00 567,489,362 100.00 13,538,763 2.39 

註：1.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（負債），113 年底及 112 年底各有 1,410,009 元及 1,350,000 元。 
2.本表編製基礎係依會計法刪除第 29 條後，納入固定資產及長期負債等科目，與預算編列基礎不同。 


